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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0 － 2026/6/11 2026/6/1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1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2,000,000股股份和已回购未注销的10,000股限制性股票， 合计共2,010,

000股股票，不参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的方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以下权益分派预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415,883,14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2,000,000股以及已回

购未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0,000股后的413,873,14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

（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165,549,258.0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分派的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因此，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得

出的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每股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据此计

算，413873145×0.4÷415883145≈0.40，即每股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为0.40元/股。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为 0。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0.40）÷（1+0）=（前收盘价-0.4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0 － 2026/6/11 2026/6/1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2,000,000股股份和已回购未注销的10,000股限制性股票，合计共2,

010,000股股份，不参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

期限是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

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待股东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6元。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36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0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

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五、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实施本次权益分派，应对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

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六、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0-88793288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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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6月4日

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王晶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848名，代表股份454,483,39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5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6名，代表股份316,349,

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6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42人，代表股份138,133,75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278%。 本次会议不存在征集表决权事项的情形。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投票表决了下列议案：

（一）《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51,438,9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01 ％；

456,7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

2,587,7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4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2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结果如下：

135,089,2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60 ％；

456,7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07 ％；

2,587,7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733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2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51,407,4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32 ％；

482,5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2 ％；

2,593,4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06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2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结果如下：

135,057,7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732 ％；

482,5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93 ％；

2,593,4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775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2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451,461,6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51 ％；

484,8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7 ％；

2,536,9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82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802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结果如下：

135,111,9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124 ％；

484,8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10 ％；

2,536,9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366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802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51,601,129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58 ％；

466,9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7 ％；

2,415,301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14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802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结果如下：

135,251,496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134 ％；

466,9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81 ％；

2,415,301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485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802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50,846,1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97 ％；

540,1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9 ％；

3,097,1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15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602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结果如下：

134,496,4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669 ％；

540,1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10 ％；

3,097,1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421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602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451,282,2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56 ％；

497,7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5 ％；

2,703,4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48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802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结果如下：

134,932,5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826 ％；

497,7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03 ％；

2,703,4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71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802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对外融资性担保额度的议案》

450,182,47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37 ％；

523,1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1 ％；

3,777,75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12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502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结果如下：

133,832,84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864 ％；

523,1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87 ％；

3,777,75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349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502股）

（八）《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444,252,835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42 ％；

488,7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2 ％；

2,714,1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66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902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结果如下：

134,930,8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813 ％；

488,7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8 ％；

2,714,1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648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902股）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451,293,7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82 ％；

489,1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6 ％；

2,700,5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42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502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结果如下：

134,944,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909 ％；

489,1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41 ％；

2,700,5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50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502股）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50,642,781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50 ％；

484,3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6 ％；

3,356,249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85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902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结果如下：

134,293,14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196 ％；

484,3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6 ％；

3,356,249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297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902股）

议案（十）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十一）《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50,203,660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83 ％；

489,7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8 ％；

3,789,97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39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602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结果如下：

133,854,0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017 ％；

489,7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46 ％；

3,789,97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437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602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恺、龚立雯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关于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9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4日15:00

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为：2026年6月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6月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4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四川新津工业园区A区兴园3路99号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324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经公司过半数董事推选，由董事贾秀英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44

人，代表股份305,900,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703%。 其中：通过现场方式参会的股东5

人，代表股份8,699,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9人，代表股份

297,201,4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393%。

（2）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39人，代表股份113,185,64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153%。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

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611,2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00%；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4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799,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89%；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47,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议案》

2.01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资产出售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资产出售的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5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6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7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8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9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0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16,172,5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50%；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48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1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360,8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13%；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486,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5%。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3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发行股票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16,430,0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8,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88%；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28,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0%。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4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16,428,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7%；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74%；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30,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4%。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5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金额及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16,428,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7%；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74%；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30,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4%。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6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16,428,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7%；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74%；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30,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4%。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7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16,428,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7%；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74%；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30,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4%。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8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16,428,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7%；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74%；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30,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4%。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9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16,428,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37%；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9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1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74%；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30,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4%。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0、审议通过《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1,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05%；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6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59,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4%；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7,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4%。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

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

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374,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80%；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28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563,2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01%；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283,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首次披露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64,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49%；反对34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6%；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53,2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96%；反对34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6%；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0、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6.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7.00、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8.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行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9.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00、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0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2.0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3.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474,4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1%；反对338,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5%；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2,662,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80%；反对33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弃权184,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贾秀

英女士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4.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3,571,7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87%；反对2,144,61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1%；弃权18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彭丽雅律师、欧亚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成都

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

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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